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符合行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涉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变化情况和对客户应收款回收情况积累了更多的数据和

经验，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便于投资者进行

价值评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对公

司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组合分类及预期损失率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不区分客户的所有权性质、客户资信能力等，将所有客户的应收账款共

同作为一个组合，并结合其账龄情况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原确定的预期信用损

失率详见下表：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3%

1-2 年 10%

2-3 年 20%

3-4 年 30%

4-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1）根据客户群体资信能力和所有制性质的差异，应收账款划分为两个组

合，分别为“央企组合”和“其他企业组合”，并根据不同企业组合的信用风险



等级、应收款的账龄情况和账龄迁徙率、其他风险因素等，综合确定相应的预期

信用损失率。

（2）变更后的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及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央企组合 其他企业组合

1年以内 3% 3%

1-2 年 6% 10%

2-3 年 10% 20%

3-4 年 18% 30%

4-5 年 4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4、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5、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和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

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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